附件1
长治市上党区新建商品房“房证同交”
联席会议制度
一、组成人员
召集人：分管行政审批和自然资源工作的副区长
成  员：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行政审批局、区税务局、区市场监管局
2、 主要职责
区人民法院：负责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审判、追偿、执行等司法保障。
区人民检察院：负责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立案、公诉等司法保障。
区公安分局：负责对涉案问题进行侦办，负责“房证同交”处理过程中的维稳工作，协助落实办证群众户籍问题。
区司法局：负责对“房证同交”相关政策提供法律保障，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
区自然资源局：做好房地产项目土地出让合同的签订、容积率等相关规划指标的审批、地籍测绘、不动产权籍备案、国土指标核算、不动产登记等工作并负责督促土地受让单位及时缴纳土地价款。不动产登记中心应及时开展测绘、权属调查、成果审核入库等权籍调查工作，靠前服务，做好联系对接，定期跟踪项目的进度，提前预审。运用“互联网＋不动产技术”，对于具备“房证同交”条件的项目，按时限要求为开发建设单位和业主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和转移登记。
区住建局：做好房地产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质量竣工验收、节能专项验收、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维修基金缴存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等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房源信息等房地产市场信息；会同有关部门依职责对房地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督促开发建设单位落实房证同交主体责任。
区行政审批局：设立新建商品房“房证同交”窗口；做好职权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查、审批、验收等工作，及时在官方媒体公开发布已批准的商品房预售许可信息。
区税务局：做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日常税收征管，做好购房业主契税、印花税的征缴工作。积极开展提供网上核税、缴税功能，在登记前完成税收缴纳或者税务部门在交房现场提供纳税服务，提高缴税工作便利度。将购房人契税缴纳纳入监管环节，负责查处违法规避房屋交易税费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做好房地产行业格式合同违法、发布传播虚假广告和不实信息、诱骗消费者交易、商品房销售不予明码标价、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房屋或收取未标明的费用等违法违规行日常监管。
3、 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会议召开之前，成员单位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建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准备研究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研究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和专家参加会议。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要形成会议纪要并抄报区政府。
4、 工作要求
（一）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研究改革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会议议题。
（二）各成员单位要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责任感，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和议定事项。
（三）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重大问题及时按程序向区政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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